机电工程学院优良学风班评选条例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，调动学生自觉学习、奋发进取、立志成才的积极性，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素质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，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，特制定本条例。
第二条  通过创建优良学风班活动，推动学风建设，在全体学生中形成热爱学校、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、勇于进取、开拓创新的良好学习风气。

第二章  评选条件
第三条  班集体有凝聚力，在日常的学习、活动中体现出勤奋、团结、向上的良好班风。 

第四条  班干部以身作则，有号召力，善于管理，班级管理制度健全，班级工作有目标，有计划，有措施。  

第五条  班级同学积极参加学风创建活动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创建“优良学风班”的计划、措施，具有一定代表性。
第六条  学习目的明确，班级学风严谨，学习态度认真，学习气氛浓厚，能较好地完成各项学习任务。
第七条  学习纪律严明，不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做到自觉遵守和维护学习纪律。全班上课出勤率应达到 98% 以上。（在评选学年内，凡考试有违纪、作弊、无故旷考同学的班级不能参加优良学风班的评比）。
第八条  课堂秩序井然，积极配合教师思考问题，努力实现与教师的良性互动，自觉预习、复习，完成作业和实验，主动参与其他教学环节。
第九条  学习效果明显，学习成绩整体合格率达到70%，全班同学获得各类奖学金的人数在30％以上。国家英语四、六级通过率及计算机通过率排名在同年级的前列。
第十条  积极参加学科竞赛及科技创新活动，班级学术气氛相对浓厚，获奖人次多。

第十一条  全班同学注重基础文明建设和个人品德修养，维护社会公德，尊敬师长。 
第十二条 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活动有计划、有总结、有特色，参与率达100%。
第十三条  积极开展班级党建工作，参加党校培训的学生结业比例达到100%。
第十四条  积极参加校园文艺体育类竞赛及相关活动，坚持体育锻炼，95%以上的同学通过国家学生体育健康标准。
第十五条  积极鼓励报考研究生，班级考研风气浓，人数多。
第十六条  评选材料全面真实，内容具体详实。

第三章  评选程序和奖励办法

第十七条  参加评选优良学风班的班级首先向学院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机电工程学院优良学风班评审表》，并准备相关的评选材料。
第十八条  学院审核并根据评选条件，评出优良学风班3个，优良学风示范班1个，并将优良学风示范班推荐报校优良学风班。

第十九条  学院发给优良学风班200元、优良学风示范班500元奖金作为班级活动经费。
第五章  附则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机电工程学院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开始实施。 
